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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 泉
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族与宗教事务
局 泉州市公安局台商投资区分局关于
进一步规范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

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直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工作,保障孤

儿、弃婴合法权益,根据民政部、国家宗教事务局 《关于规

范宗教界收留孤儿、 弃婴活动的通知》 (民 发 〔⒛14〕 99

号 )、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宗教活动场所收留

抚养弃婴工作的通知》 (闽 政办⒓013]111号 )等精神,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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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区实际,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完善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主体合法手续

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的主体,是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和经认定各案的宗教教职人员及上述三类主

体兴办的收留孤儿、弃婴的机构。除上述三类主体外,其他

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宗教为名从事收留孤儿、弃婴活动。区宗

教部门要对已经收留孤儿、弃婴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

和宗教教职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完善合法登记或各案手续。

二、规范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活动工作程序

按照有关规定,严禁宗教界以任何形式私自收留孤儿、

弃婴,一旦发现孤儿、弃婴,要第一时间向宗教部门报告 ,

并做好必要救治工作,同 时,应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 ,

由公安部门依法对孤儿、弃婴进行妥善处置。基于目前我区

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既成现状,本着以人为本理念,坚持

儿童优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对宗教界已收留的孤儿、

弃婴,遵循以下程序分类进行安置。

(一 )动员送交福利机构抚养。民政、宗教部门要引导

宗教界将收留的孤儿、弃婴送交福利机构抚养,同 时要为原

收留人看望弃婴孤儿、奉献爱心提供便利条件。孤儿、弃婴

重度残疾需要长期技术性照料,或患未确诊疑难病症的,民

政、宗教部门应动员将其就近送交能提供相应医疗康复条件

的福利机构抚养。

(二 )签订代养协议。经动员后宗教界仍坚持要收留的

或被收留孤儿、弃婴不愿前往福利机构的,如 收留孤儿、弃

婴的宗教活动场所为依法登记,并符合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

本规范、国家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标准,且具各为儿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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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需的抚养1医疗、基本康复、教育等方面基本条件的,

由宗教界向宗教主管部门提交孤儿、弃婴基本情况台账及收

留申请,经 区宗教部门核查并提供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

依法登记或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的证明材料后,区 民政部

门组织对宗教活动场所规模大小、收留孤儿弃婴户籍、教育

等情况进行评估审查,符合收留条件的,与其签订代养协议。

收留孤儿、弃婴的宗教活动场所,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儿童成长的基本要求,负 责对被收留孤儿、弃婴的抚养、

医疗、教育、康复等方面的全面管理。

按照工作部署,区 宗教部门要于 3月 15日 前将区内收留

孤儿、弃婴宗教活动场所基本情况、相关登记备案证明材料

及被收留孤儿、弃婴基本信息台账收集汇总并送区民政部

门,区 民政部门按照上述有关要求协同相关单位做好评估审

查,确保于 3月 30日 前完成对符合收留条件宗教活动场所代

养协议签订。区宗教部门要协同做好向宗教界宣传政策、动

员其按政策办事的工作,引 导宗教界依法依规签订代养协

议。

(三 )强制送到福利机构抚养。对具各收留孤儿、弃婴

基本条件但不同意签订代养协议,或不具各并经限期整改后

仍不符合收留孤儿、弃婴基本条件的,由公安、宗教、民政

等部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劝说引导,经教育、劝导仍拒不

改正的,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责令其停止收留活动。能

够查找到监护人的,将孤儿、弃婴交付监护人;查到不到监

护人的,就近送交儿童福利机构养育收留抚养。

三、明确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各方职责任务

区民政、民宗、公安、教育、卫计、消防等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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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履职,落实各方职责任务,强化服务意识,帮助协调

解决宗教活界收留孤儿、弃婴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齐抓共管 ,

切实保障被收留抚养孤儿、弃婴合法权益。

一是解决落户问题。民政、宗教、公安等部门要协同排

查辖区内因缺失相关证明材料而无法落户的宗教界收留的

孤儿、弃婴,并登记造册。对与民政部门签订代养协议且具

备落户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可接受孤儿、弃婴落户。公安

部门对经民政、宗教部门认定并登记在册的孤儿、弃婴,依

据泉州市公安局关于 《泉州市公安局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

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办理落户。

二是保障基本生活。区民政部门要对宗教界收留的孤

儿、弃婴进行孤儿身份认定。对确认为弃婴孤儿的,代养的

宗教活动场所负责汇总孤儿、弃婴信息,及时向民政部门申

请基本生活保障,民政部门要认真审核,将符合条件的纳入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录入全国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并按

有关规定和程序发放基本生活费。对无法录入全国儿童信息

管理系统的,按其他相关规定纳入保障范围。

三是享受同等待遇。教育部门要依照孤儿教育保障政

策,保障宗教界代养孤儿、弃婴受教育的合法权利,减免相

关费用;民政部门要提供孤儿、弃婴相关证明材料,落实教

育保障政策;卫生计生部门要配合做好孤儿、弃婴的救治康

复工作,适度减免治病费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宗教

界代养的孤儿、弃婴在医疗、康复、就业等各方面享受国家

福利保障待遇。

四是强化监督管理。宗教部门要主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对代养孤儿、弃婴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指导监督,增强工作人

ˉ
4ˉ



员及儿童的消防意识,要添置配齐必要的消防设施,定期对

电源、电线、电器等进行安全检查维护;消 防部门要配合有

关部门对宗教活动场所不定期进行消防检查,对宗教活动场

所提交的消防安全审验申请要及时组织人员给予办理,对未

能通过消防审验合格的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收留抚养孤儿、弃

婴。要保证孤儿、弃婴生活、居住环境干净整洁,食品卫生

安全,进一步做好消防安全和卫生防疫等工作,不断改善宗

教活动场所的抚养条件;宗教部门要引导宗教活动场所收留

人进行文明管理教育,避免弃婴孤儿在姓名、穿着等方面带

有明显宗教特征,不在日常生活中对弃婴孤儿灌输宗教思

想,禁止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打骂虐待儿童等。

2090年 3月 9日 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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